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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由空間、社會及藝術表現方面探討廢墟空間所呈現的文化現象。早期的華山藝文特區，是經由

佔屋行動，在廢棄空間進行活動，在引起各界關注後，許多勢力紛紛介入，最後成立藝文特區。從廢棄

空間轉變為閒置空間再利用這一過程中，其廢墟下特有的批判精神在被空間合法化之後是否存在。本文

以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和 2006 廢墟佔屋行動為例，用案例分析法進行研究評析。研究結果顯示：社會需要

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場所來承載環境所製造強大的符徵機制，「廢墟」場域的邊緣性與各方勢力之間的衝突

與矛盾如何取得平衡將是未來不斷討論的議題。 

 

關鍵詞：廢墟、閒置、再利用、佔屋運動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ulture phenomenon presented by ruins, in terms of  space, society, and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The early Huashan Arts District (now known as the Huashan Cultural Park) was the result of  

squatters’ movements; the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disused space had gathered attention from various fields, and 

different authorities began to intervene, which eventually turned the space into an arts and cultural arena. The 

process of  turning disused space into idle space for reuse brought about the argument of  whether the critical spirit 

specific to ruins still exists after the space was legalized. This study used the Huashan Cultural Park and the 2006 

squatters’ movement as samples for case study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ociety needed a place that 

can embrace and carry the strong signifier mechanism crea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ruined space and how to obt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various forces or 

authoritie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topic of  futur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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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論 

 

本篇論文原先想要討論的是有關於，以三芝飛碟屋為案例，探討其閒置空間再利用的可能性，最初

的概念是想要賦予這個造形特殊龐大廢墟新價值，讓它可以保留免於被拆除的命運。這座廢墟因為其獨

特的造型及氛圍吸引許多民眾造訪，經由網路的傳播，在國際間廣為討論，被列為七大廢墟之一，在媒

體的強力放送之下聲名大噪，因此吸引許多人前往探訪。但是在本文進行研究的途中，三芝地方決議推

動觀光計畫，認為飛碟屋有礙觀光計畫的推展，且當地居民認為此處為附近社區帶來治安上的困擾，即

將拆除此廢墟另建觀光飯店，因此此研究主題被迫停止。經由這變故，讓筆者重新省思廢墟的價值：若

是成功賦予它合法性的意義，讓它作為開放性空間提供大眾使用，其特殊隱密、神秘的氛圍將不復存在，

廢墟的魅力在於它沒有被賦予任何功能性，隱蔽了一些不可見的事物，人們可以自由想像任何關於廢墟

的可能性。其閒置空間在再利用之後，空間精神經過轉化，在空間內操作的手法變成迎合主流或是經營

取向，探究廢墟尚未被空間再利用之前所呈現的獨立性、實驗、邊緣精神意涵，以及找尋這些廢墟之下

的文化現象，成為本文討論的重點。 

 

二、 廢墟空間定義 

 

目的性建造的空間，在社會脈絡的變遷之下，或是功能成效不佳，喪失原本的功能而遭廢棄，對於

使用者來說，從空間功能性尚未喪失時所得到的經驗及記憶，在情感上有所聯結，從歷史脈絡來看，空

間功能的轉變也反映了社會變遷的結果。 

劉舜仁(2001) 「另類空間的「另類」思考，閒置空間再生的矛盾本質與蹺蹺版原理」定義： 

1.被廢棄的（Deserted/Abandoned/ Discarded）空間 

2.多餘的（Spare/Superfluous）空間 

3.壞掉的（Damaged/not Functioning）空間 

4.被遺忘的（Forgotten/ Ignored/Lost）空間 

5.過渡（Transitional）空間 

6.懸盪的（Suspended）空間。   

    Tranick（1989）「在找尋失落的空間---都市設計理論」將「失落空間」（Lost Space）定義為：係指

位於高層建築物底層，被棄置、無結構性的地景，或與都市步行活動路徑分離，無人聞問的地下化廣場

（Sunken Plaza），它散落在都市核心地區周圍，破壞商業區與住宅區連繫的地面停車場，是公路兩側無

人管理、維護、人煙稀少的無主土地；失落空間也是閒置的河岸、鐵路調車場、廢置的軍事基地，以及

因為工廠遷往交通方便或租金便宜的郊區後，在都市內遺留的工廠廢址，是以往推行都市更新期間所清

除的衰退地區，卻因為種種原因未進行再開發，再利用的土地，它也是各地區之間的殘餘土地，或規劃

草率的商業分割剩餘的三不管土地。 

黃海鳴（2003）「閒置空間再利用的作法」，整體而言，「閒置空間」是城市聚落發展過程中的「失

落空間」，它可能是廢置的公家宿舍、行政辦公室、軍事設施、宗教設施、教育設施，它亦可能是新都

會空間在連結過程中的「異化空間」，特別是交通設施，如鐵道及大型的產業空間如糖廠、煙廠、酒廠。

「閒置空間」的頹敗主要因為原有在都市聚落複雜系統中的機能的式微，因而只留下缺乏生命力、無法

調整的「空間軀體」，它亦可能拖垮周邊的產業及發展。 

本文討論的案例，一處是位於小南門的台銀員工宿舍，以及鄰近台北車站的華山創意文化園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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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屬於處在繁華都會的廢棄空間，但兩者的際遇大不相同，台銀員工宿舍經歷長久的廢置之後，在法

令及國有地的回收動作，已經拆除。而華山酒廠也在政府推行文化創意產業的決策下，成為再利用空間，

作為藝文相關活動的場地，現名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三、 廢墟與邊緣化 

 

相對於「完整」的美感，廢墟綜合了時間的錯亂，以及空間的殘敗，在當下時空中因格格不入而顯

得別具特色。廢墟的「廢」使場所的功能轉為「無」，既是「無」也意味包含各種可能的「有」，因此使

廢墟有「做什麼都行」的感覺。其為「墟」，代表一個場域的概念，依處被標示的空間，有其特殊性 (藝

術家雜誌，2005)。 

    廢墟所呈現的自由感，跳脫出社會的機制，在城市的縫隙中存在著，在這無法完全管轄的場域而吸

引邊緣人士和團體的佔領，其中不乏罪犯和吸毒者，讓廢墟成為社區中的隱憂，通常經由強行駐入或是

運動的手法取得空間，其中進駐的團體中，有些以藝術為媒介，達到充滿挑釁及批判的訴求或是純粹佔

領空間做為私人用途。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敘述的「漫遊者」（flâneur）： 

遊手好閒者依然站在大城市的邊緣，猶如站在資產階級隊伍的邊緣一樣。但是兩者都還沒有壓倒他，

他在兩者中間都不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尋找自己的避難所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論波特萊爾》，2002) 。 

班雅明認為的漫遊者，詩人、拾荒者、妓女、乞丐，是與群眾獨立的，非是一種社會都會的體驗，

他們在社會的裂縫之下尋找生活的方式。回到廢墟空間來看，作為城市中的邊緣地帶，在秩序下的社會

之中沒有適當位置的人群，邊緣化的空間變成為他們的居安之所，而漫遊者的存在正是作為城市活化最

好的能量。相對於主流，邊緣事物是尚未被歸類，具有不可分類性、過渡性、儀式性的特質，而這些特

質必須是在邊緣性的空間環境之下才得以發揮出來。 

 

四、 廢墟空間下體現的藝術形式表現---塗鴉 

 

塗鴉（graffiti）除張顯個人外，其特色之一就是充滿的批判以及訴求，塗鴉在國內外向來視為一種破

壞行為，原因在於進行塗鴉的空間是未經允許擅自使用，且內容通常過於直白，直接挑戰道德及公權力，

這些充滿挑釁的作法，讓塗鴉成為非法的行為。實際現實裡發生的塗鴉，盡皆在廢墟、空屋、舊廠房、

眷村、老社區、河堤、公園、橋墩、停車場、工地圍籬、電氣設施、電話亭、公廁之類的場域。這些場

域的共通點，位處邊陲、人氣稀落。（郭忠恕，2006） 

    廢墟之特性可包容實驗性強的藝術活動，提供開放性的平台，讓無合法性空間使用的藝術家在這裡

盡情表現，它沒有專業的空間格式，所以任何形式的藝術表現一進入到廢墟之中，本身就是一種實驗性

及挑戰性。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以及 2006 廢墟佔屋行動的案例中，塗鴉藝術是最顯著的表現，在台灣，

塗鴉藝術未有合法化的場地發揮，加上關於塗鴉的議題缺乏討論，讓塗鴉在藝術及社會的定位之中處於

尷尬曖昧的狀態，遊走在法律邊緣的情況之下，尋找廢棄空間便成為主要的選擇。2006 廢墟佔屋行動的

緣起，就是爲了尋找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塗鴉空間，而發起的行動。而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在空間轉換的

過程中，一度處於廢棄狀態，在加上先前邊緣藝術團體的抗爭，取得這塊場地作為實驗展演空間，這一

連串行動為後來的塗鴉者提供一個合適的場地選擇。 

塗鴉行動之所以被認定其具有創造性，從個人發言到公共意識的激發，再到空間政治，自始至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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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試探和思考著生活的疆界和規則，這也是往後人們再次以「展覽」的形式去看待塗鴉時所依據的歷

史過程─它因最初所游走的模糊地帶而激發了更多生活思辨的能量。(帝門藝術教育基金會藝術書寫工廠

網站) 

    塗鴉藝術與廢墟之間有共同的特質，在當下的社會脈絡中還無法清楚去分類，處在這樣不明的階段

才有更多可性被思考。 

 

五、 案例分析評論 

 

(一)2006 廢墟佔屋行動 

    2006 年由 Bbrother 發起的廢墟佔屋行動，地點在小南門附近

的一處廢棄台銀員工宿舍，1955 年由建築師王大閎設計建造。

Bbrother 本身為塗鴉藝術家，為求適合的塗鴉場地而開始了尋找

廢墟的行動，命名為「廢墟佔領行動」。起初尋找的過程並不順

利，通常找到一處適合的廢墟，開始進行環境整理時，就被當地

居民告知此地即將被拆除。在不斷尋找及評估的過程中，終找到

這處台銀廢棄員工宿舍，其條件及配置很適合做為他們活動的    圖表 1 為 Bbrother 所佔領的房間                   

據點，廢墟佔屋計畫的主角就此底定。                                   塗鴉作品1 

    台銀員工宿舍是一棟公寓式的建築，空間的使用方式採用分租，以人或團體為單位認領一戶，其空

間的運用方就就在於個人或團體自行決定。各戶之間採開放式空間共享，讓戶與戶之間可以互相串聯，

也可在其他人的空間做適當的互動。      

    這群人的聚集並非有共同的目的性，經由網路的串聯互相號召，有興趣者就加入，並非每個加入的

人都適用塗鴉作為表現形式，經過必要的環境整理之後，他們舉辦一些公共性的活動：透過各戶的捐書，

廢墟有了小小書城；他們找來電視設備，也開始有了小小影展，他們也計劃在空地進行廢墟耕種計畫，

製造廢墟的農產品，可以與流浪漢分享，像是一個共享的公社。由於是強行侵占空間，以及在廢墟內所

進行的活動影響到附近的居民，廢墟開始面臨各方勢力的挑戰，其勢力包含當地居民、警察以及黑道份

子，他們開始思考廢墟的意義，他們參考國外的佔屋行動後，以 Love & Peace 為他們對社區的態度，終

極目的在與每個人都能在廢墟這個空間中得到快樂，互相幫助各取所需，沒有強制的壓力或是明確的訴

求，對於社區可以是回饋，達到和平共處的關係。 

    廢墟佔屋行動並未持續太久，2008 年台銀員工宿

舍遭到拆除，一系列的廢墟佔屋行動也宣告結束。失去

了場所並非失去了精神，這次的廢墟佔屋行動表現了廢

墟空間的意義與精神，廢墟並不是製造問題，而是突顯

了原本已經存在的問題，經由佔屋的行動將這些問題一

一揭發。對廢墟與社區的關係以及廢墟與人的關係，提

供另一種思維，這是一個自由的場所，沒有明確的制度    圖表 2 為拆除後的廢墟2 

與規範，每個參與者都可賦予空間意義，讓廢墟空間除了「閒置」與「再利用」這兩種選擇外，還有更

                                                 
1 引自 http://www.wretch.cc/album/Bbrother 
2 引自 http://www.wretch.cc/album/ B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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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價值與想像空間。 

     

    (二)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之歷史沿革脈絡，從空間再利用、經營策略、場域精神轉換，到博物館學角度詮

釋，已經有許多相關的研究。以時間來思考其因果關係，華山場域演變的過程及事件如下： 

 

「華山藝文特區」是這樣開始（和崩解）的… 製表／吳牧青  

日期 事件 

1997/ 6/ 3 湯皇珍、吳正雄、魏雪娥發掘華山特區有潛力成為藝文特區，展開連署 

1997/ 6/ 5 發動藝術家到華山散步 

1997/ 6/29 《藝術上華山》小型座談 

1997/ 7/ 6 華山藝文特區促進會成立 

1997/ 7/  華山藝文特區草案完成 (第一版空間規劃) 

1997/ 8/25 立院公聽會《水泥叢林中的藝術生活樂園—如何打造台灣的藝文特區》 

1997/ 8/31 《藝術上街嘉年華遊行及特區展演》—台灣的龐畢度不是夢 

1997/ 9/  相關文章見報、匯集連署、拜訪立委、華山藝文特區促進會第一次改組 

1997/ 9/18 向立法院遞交陳情書 

1997/10/10 《藝術閱兵》—向總統請願給我華山藝文特區 

1997/10/25 《酒神的黃昏》—酒廠考古與展演進駐 

1997/11/ 8 定於 1998 年 2 月舉辦《世紀末台灣當代藝術大飆展》，訂定籌備委員與參展名單 

1997/11/20 金枝演社進駐排練《古國之神—祭特洛伊》 

1997/12/ 4 金枝演社《古國之神—祭特洛伊》演出，導演王榮裕遭警方押解拘留警局，藝文界嘩然聲援

1997/12/12 見山藝術工作室《景觀裝置藝術展》 

1997/12/18 促進會邀集(省)文化處、建設廳、公賣局和藝術各界前往華山勘驗 

1998/ 7/13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籌備會議，登報徵求會員 

1998/ 7/20 第二次籌備會議 

1998/ 8/19 第三次籌備會議，華山藝文特區第二版空間使用規劃 

1998/ 8/29 GOGO 華山點燈活動，華山藝文特區活動首度成為合法 

1998/10/10 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正式成立，黃海鳴出任首任理事長 

1999/ 1/  省府虛級化，文化處委託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代管華山 

2000/  《華山願景》華山藝文特區第三版空間使用規劃  

2002/ 5/  行政院通過文建會「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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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6/  「規劃設置創意文化園區計畫」先期規劃案作業發包 

2002/ 7/  《給我們 0.01%的精神空間》華山藝文特區第四版空間使用規劃 

2002/12/  《CO2 前衛文件展》以華山為主要展場之一 

2003/ 5/  文建會將華山用地統整為「創意文化園區專區」，經內政部都委會通過 

2002/12/  文建會「華山委託經營管理」評選 

2002/12/  華山由橘園國際藝術策展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2004/ 2  
文建會提出「五大創意文化園區」—台北華山酒廠、台中酒廠、嘉義酒廠、台南分局北門倉

庫、花蓮酒廠 

2004/ 3  文建會「華山創意文化園區空間機能配置、引入產業類型暨營運模式規劃」 

2004/ 6  文建會召開「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含中央藝文公園）整體規劃案」 

2004/12  華山經過為期一年的封園整修工作 

2005/12/12 華山開園記者會 

2006/ 6/16 
「華山電影藝術館工程統包」案會議，隨後四次公告流標後由丁文正建築事務所 9 月得標簽

約 

2006/ 6/28 「華山小劇場、音樂劇場及兒童劇場設置案」招標文件審查會議 

2006/11/25 「華山創意文化園區正式上馬」記者會 

2006/12/ 2 「華山文化園區（含中央藝文公園）簡易綠化工程」完成驗收及點交作業 

2006/12/ 2 同一日於華山盛大舉辦的「簡單生活節」主舞台即設置在華山中央藝文公園 

2006/12/ 7 「徵求民間參與華山文化園區 BOT 及 ROT 案行銷暨招商總顧問案」公告上網 

2006/12/22 「華山文化園區引入文化創意產業 ROT 案」招商說明會 

2007/ 5/  華山電影藝術館 OT 案，由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得標  

2007/ 6/  
華山文化創意園區 ROT 案，由台灣文化發展公司取得改建經營權，為期 15 年 (台灣文化發展

公司由遠流出版社、國賓飯店與仲觀設計三家公司共同組成) 

表：吳牧青製‧破報 483 期 

    

   從 1997 年開始替華山請命，一年後華山藝文特區正式成為合法場地，接下來閒置空間到合法使用的

過渡期間發生許多爭議性的話題，相對於官方合法的藝術展演場地，華山所呈現的是更大的包容性，藝

術家向政府爭取資源的過程當中，一方面需要場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卻又受到政策的介入，在文化政

策不斷的改變之下，華山在某時期一度變為閒置，在身份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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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之下塗鴉在此進駐。2006 年十月，在華山有一場由商業

團體所主辦的「2006 國際塗鴉藝術巡迴展」，以華山舊有的塗

鴉為賣點之一認同塗鴉的呈現，同年九月，八名塗鴉藝術家潛

入華山，在已有塗鴉的建物上進行創作，卻以「破壞歷史建物、

古蹟」之名提出告訴，引起各方的討論。其爭議除了對塗鴉行

為有兩套標準外，空間的定位也成為討論的議題之一。        圖表 3 八名塗鴉者於華山創意文化園區  

的作品 

   回顧脈絡與重新詮釋華山空間的功能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塗鴉事件為什麼會發生在華山，而不是在

另一種空間？ 因緣際會地，華山從 1997 年之後就成為了一個容許這類型藝術，容許這類行為、聲音的

場所。(黃海鳴，2006)。                   

    華山的諸多衝突來自於自身定位的矛盾，它的身分原是公有的空間，在酒廠遷移時形成的閒置，而

後又指定為古蹟歷史建築，不同的身份所允許活動的尺度也不同，在多重身份以及政策的轉變之下，未

有明確的使用標準，塗鴉的出現是可以理解的。 

    藝術的解放效能來自他對既存秩序宰治之反抗，通過藝術的表達形式，它打開的既存實在(established 

reality)、否定了僵化意識(reified consciousness)，俱備其超越階級根性的能力。顛覆和反抗並不會終止，

還會繼續進行新一波的行動，意義不會被霸權的一方或是抵抗的一方永遠獨占到最後，而會在不斷重複

「抵抗─收編─抵抗─收編…」的過程中，帶來文化的變遷和流動。(陳品孜，2005)。應對到華山塗鴉的議

題，塗鴉本身就是一種對既存秩序的抗議及反動，帶著冒犯的意念出現，出現在華山這樣定位曖昧不明

的場域之中，是可以作為一種抵抗的體現，而官方對於處理塗鴉者的作法，以法律作為規範，雙方互相

衝突，正是一種彼此拉鋸的過程。在學界及藝界的討論之下，對於塗鴉的行為以及華山的定位等議題也

重新審視及思考。  

華山現以創意文化園區的姿態呈現，由表中得知，2006 年底開始的「電影藝術館 OT 案」、「台灣文

化創意產業旗艦中心 BOT 案」，以及「文化創意產業引入空間 ROT 案」，在「文化創意產業」的訴求之

下，打造藝術消費空間似乎成為華山的任務，一旦華山擁有明確的命名及定位之後，且不論施行的成效

如何，對於華山特有的場所精神，以及藝術的自由包容度已經不如之前。 

華山的空間定義以及各方面的討論在未來不會缺少，在台灣需要一個包容性大的場所來接納這些能

量，期許在未來不斷抵抗的過程中，廢墟式的精神能量能源源不絕，帶來更多精采的藝術文化表現。 

 

六、 結論及思考 

 

廢墟表現人與土地的關係，從 2006 廢墟佔屋行動可以看出：廢墟並不是製造問題，而是突顯了原本

已經存在的問題，經由佔屋的行動將這些問題一一揭發。佔屋行動也並非採用激進激烈的手段達到訴求，

出自對社區的關懷，如何與當地生態和平共處，以及在高度自由的空間當中如何自我管

(self-management)，甚至發展出屬於廢墟獨特的邏輯，這些在已逝去的廢墟當中我們無法看見，但是這次

的廢墟佔屋計畫提供了一個契機也提供了空間的另一種思考方式，雖然佔屋的行為是遊走在體制外的作

法，無論在何處都備受爭議，最終回歸到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天地人的合諧才是最適當的相處之道。 

對於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在各方勢力不斷抗衡當中，場域精神已多次被轉換，對藝術的自由包容度

已經不如早期的「華山藝文特區」，對於藝術創作者來說無疑是種打擊，但不能否認的是，華山曾是藝術

創作者的一塊福地，讓更多創作能量可以在這個空間中釋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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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墟」的角度下觀看文化現象，那些不可分類性、過渡性、儀式性特質的事物可以顯現出來。

在現實社會中廢墟空間所牽扯到的政策問題以及利益問題，通常與這些文化現象相互衝突，正是有這些

衝突，才使得精神不被妥協，一旦正名，或是有了合法的空間，勢必就要做出分類。 

這些不可見的活動和行為，更能表述出城市的能量，處在經濟取向的社會之中，過多的語彙充斥在

身邊，以索緒爾(Saussure)的語言學解釋，社會製造強大的符徵機制，我們需要一個場所承載這些過多的

意義。廢墟空間是一個舞台，它既非當權者所認可，就必須遊走在體制邊緣，成為城市中的另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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